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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38          证券简称：万方发展      公告编号：2015-079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暨公司收购 

成都义幻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中的 4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29 日与

自然人岳义丰、陈厚俊、岳晓玲、岳鹏、刘锐签署了《股权投资意向书》，拟收

购岳义丰、陈厚俊、岳晓玲、岳鹏、刘锐持有的成都义幻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成都义幻网络”）100%股权中的 40%股权，（详细内容参见公司《关于签

订<股权投资意向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30）。《股权投资意向书》签

订后至今，公司已完成对成都义幻网络的尽职调查工作。 

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25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暨公司收购成都义幻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

中的 40%股权的议案》，董事会同意以 3,500 万元的交易价格收购岳义丰、陈厚

俊、岳晓玲、岳鹏、刘锐持有的成都义幻网络 100%股权中的 40%股权，本次交

易分为 2 步实施：1、公司出资人民币 1000 万元购买岳义丰、陈厚俊、岳晓玲、

岳鹏、刘锐持有的成都义幻网络 16%的股权，同时成都义幻网络注册资本保持

500 万元不变；2、公司再按人民币 2,500 万元投资于成都义幻网络。增资后，成

都义幻网络注册资本从 500 万元增至 700 万元。公司增资款中，200 万元用于认

购新增注册资本，其余 2,300 万元计入目标公司的资本公积。 

一、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29 日与自然人岳义丰、陈厚俊、岳晓玲、岳鹏、刘

锐签署的《股权投资意向书》，公司拟收购岳义丰、陈厚俊、岳晓玲、岳鹏、刘

锐持有的成都义幻网络 100%股权中的 40%股权。《股权投资意向书》签订后，

公司聘请了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对成都义幻网络

截至 2015 年 04 月 30 日的财务状况进行审计，并于 2015 年 07 月 09 日出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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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义幻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川华信审[2015]第 190 号，以下简称“审计

报告”），随后，公司又聘请了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

责任公司对成都义幻网络截至 2015 年 4 月 30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进行了评估，并

于 2015 年 11 月 8 日出具了《成都义幻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

评估报告》（北方亚事评报字[2015]第 01-550 号），在持续经营假设的经营条件

下，在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4 月 30 日，成都义幻网络账面资产总额为 85.37 万元、

负债 349.58 万元，股东权益合计-264.21 万元；采用收益法评估，成都义幻网络

股东全部权益的投资价值为人民币 6,539.00 万元。 

根据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成都义幻网络的评估结果，经公

司与岳义丰、陈厚俊、岳晓玲、岳鹏、刘锐协商，各方一致同意成都义幻网络股

权总估值为人民币6,250万元，公司拟持有成都义幻网络40%股权。本次交易分为

2步实施：1、公司出资人民币1000万元购买岳义丰、陈厚俊、岳晓玲、岳鹏、刘

锐持有的成都义幻网络16%的股权，同时成都义幻网络注册资本保持500万元不

变；2、公司再按人民币2,500万元投资于成都义幻网络。增资后，成都义幻网络

注册资本从500万元增至700万元。公司增资款中，200万元用于认购新增注册资

本，其余2,300万元计入目标公司的资本公积。本次收购价基本符合评估价。 

鉴于本次对外投资的金额未超过公司201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23,269.99万

元）的50%，且绝对金额未超过5,000万元，根据《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由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生效。岳义丰、陈厚俊、岳晓玲、岳鹏、刘锐与公司不

存在关联关系，故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对方 

自然人岳义丰（身份证号：51302619730613xxxx，住址：成都市武侯区） 

自然人陈厚俊（身份证号：32108319771005xxxx，住址：成都市成华区） 

自然人岳晓玲（身份证号：51302619660605xxxx，住址：成都市武侯区） 

自然人岳鹏  （身份证号：51302619730416xxxx，住址：成都市武侯区） 

自然人刘锐  （身份证号：61010319650831xxxx，住址：成都市武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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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自然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资产概况 

公司名称：成都义幻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成都高新区天晖路 52 号 1 层 

注册资本：5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岳义丰 

成立时间：2010 年 10 月 25 日 

营业执照：510107000297143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开发及销售；计算机系统集成；销售：电子产品、

机电产品（不含九座以下乘用车辆）、五金交电。（以上经营范围国家法律法规

规定限制的除外，需许可证的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 

（二）业务简介 

成都义幻网络作为第三方服务商，借助微信 WIFI 及微支付平台和中国电信

iTV 媒体平台抢占患者流量入口，已经切入华西第二医院（即四川省华西妇幼儿

童医院，在华西系中仅次于最大的华西医院）的微信 WIFI 和公共号搭建，并实

现了微支付、在线医疗和医患互动的良好效果，构建完整的互联网医疗端。该模

式的复制性强，公司及成都义幻网络正在逐步获取四川其他医院资源。 

（三）公司历史沿革 

成都义幻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系由黄勇、严

榕分别出资 37.5 万元（占 75%）、12.5 万元（占 25%）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

于 2010 年 10 月 25 日注册成立。 

公司自成立后进行了三次股权转让，设立及历次股权转让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出资人 
设立时 2011/5/31 2012/8/8 2015/2/5 

出资额 比例 出资额 比例 出资额 比例 出资额 比例 

黄勇 37.5 75% 

      严榕 12.5 25% 

      岳义丰 

  

22.5 45% 22.5 45% 22.5 45% 

吴玺玺 

  

15   30% 

    

http://hkquote.stock.hexun.com/urwh/hkstock/00728.shtml
http://hkquote.stock.hexun.com/urwh/hkstock/0072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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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艳 

  

12.5 25% 

    岳晓玲 

    

27.5 55% 10 20% 

陈厚俊 

      

12.5 25% 

钟文 

      

5 10% 

合计 50 100% 50 100% 50 100% 50 100% 

2015 年 4 月 16 日股东会决议，同意将公司注册资本由 50 万元增加至 500

万元，新增 450 万元注册资本认缴出资及时间、实缴出资情况如下（金额单位：

万元）： 

出资人 
认缴情况 实缴情况 

出资额 出资方式 比例 时间 出资额 出资方式 时间 

岳义丰 202.5 现金 45% 2035/4/15    

陈厚俊 112.5 现金 25% 2035/4/15    

岳晓玲 90 现金 20% 2035/4/15    

钟文 45 现金 10% 2035/4/15    

合计 450 

 

100% 

 

   

公司最近一次《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由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5 年 4

月 22 日颁发，注册号：510107000297143；法定代表人：岳义丰；注册资本：500

万元；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开发及销售，计算机系统集成，销售：电子产品、

机电产品（不含九座以下乘用车辆）、五金交电（以上经营范围国家法律法规规

定限制的除外，需许可证的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 

（四）根据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

计报告》（川华信审[2015]第 190 号），截至 2015 年 04 月 30 日，成都义幻网

络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04 月 30 日 

资产总计  805,919.02   853,695.27  

负债合计  2,739,406.60   3,495,768.60  

所有者权益  -1,933,487.58   -2,642,073.33  

营业收入 —— —— 

营业利润  -2,187,049.71   -708,585.75  

净利润  -2,187,685.60   -708,585.75  

（五）根据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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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义幻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北方亚事评报

字[2015]第 01-550 号），截至 2015 年 4 月 30 日，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规定，

本着客观、独立、公正和科学的原则，对成都义幻网络整体资产采用收益法进行

了评定估算，经评估，得出如下评估结论： 

在持续经营假设的前提条件下，在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4 月 30 日，成都义幻

网络账面资产总额 85.37 万元，负债 349.58 万元，股东权益合计-264.21 万元；

经采用收益法评估，成都义幻网络股东全部权益的投资价值为人民币 6,539.00

万元（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经营性资产价值+溢余资产价值+非经营性资产价值-

非经营性负债-付息债务＝6,539.00 万元 ）。 

成都义幻公司经营性资产价值测算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未来预测 

 
2015 年 5-12 月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永续期 

毛现金流量 -397.05 -632.13 -665.23 -406.17 464.40 2,272.59 2,349.81 2,915.08 2,915.08 

减：资本性支出 59.14 118.70 156.20 222.45 364.95 114.95 114.95 114.95 114.95 

营运资金增加

（减少） 
98.91 244.62 315.85 297.26 549.50 961.91 440.26 416.18 

 

净现金流 -555.10 -995.45 -1,137.28 -925.88 -450.05 1,195.73 1,794.60 2,383.95 2,800.13 

折现年限 0.67 1.67 2.67 3.67 4.67 5.67 6.67 7.67 
 

折现系数 0.9078 0.7857 0.6800 0.5885 0.5094 0.4409 0.3816 0.3302 2.6332 

净现金流量现值 -503.92 -782.13 -773.35 -544.88 -229.26 527.20 684.82 787.18 7,373.30 

现金流现值和 6,538.96 

收益法评估结果与账面值的比较及差值原因分析： 

本次评估中，收益法评估结果较账面值增值 6,803.21 万元，原因主要是：收

益法的评估结果是通过对企业整体获利能力的分析和预测得出的。成都义幻网络

作为集软硬件于一身的开发商，企业核心技术为移动 WIFI、OA 软件开发、ITVA

媒体平台三块主要业务。成都义幻网络作为第三方服务商，借助微信 WIFI 及微

支付平台和中国电信 iTV 媒体平台抢占患者流量入口，初步已经切入华西第二医

院的微信 WIFI 和公共号搭建。通过信息化软件捆绑医院核心业务、移动医疗应

用发展医生资源，未来将实现微支付、在线医疗和医患互动。预计未来将产生较

好的收益。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交易双方的法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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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方为岳义丰、陈厚俊、岳晓玲、岳鹏、刘锐，受让方为万方发展。 

（二）交易标的 

自然人岳义丰、陈厚俊、岳晓玲、岳鹏、刘锐持有的成都义幻网络技术有限

公司 100%股权中的 40%股权。 

（三）转让价格的确定及价款的支付 

1、本次股权转让，包括转让和增资两步。具体方式约定如下： 

（1）第一步：乙方股权总估值为人民币6250万元。甲方出资人民币1000万

元购买乙方的16%的股权，同时目标公司注册资本保持500万元不变。 

第一步完成后，目标公司股权结构变更为下表：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岳义丰 203.8235 40.76% 

陈厚俊 67.9412 13.59% 

岳晓玲 45.2941 9.06% 

岳鹏 35 7.00% 

刘锐 67.9412 13.59%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80 16.00% 

合计 500 100% 

（2）第二步：第一步完成后，甲方再增资人民币 2500 万元投资于目标公司。

增资后，目标公司注册资本从 500 万元增至 700 万元。 

甲方增资款中，200 万元用于认购新增注册资本（占目标公司 28.57%的股

权），其余 2300 万元计入目标公司的资本公积。 

同时，甲方第一步股权转让获得的 16%的股权相应稀释为 11.43%； 

（3）前述股权转让与增资完成以后，甲方共计出资3500万元，合计持有目

标公司的股权比例为40%；增资后，目标公司股权结构变更为下表：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岳义丰 203.8235 29.12% 

陈厚俊 67.9412 9.71% 

岳晓玲 45.2941 6.47% 

岳鹏 35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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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锐 67.9412 9.71%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80 40.00% 

合计 700 100% 

（4）本次股权转让（含转让和增资两步）的支付方式如下： 

第一步股权转让款 1000 万元分两笔支付：在本协议签署后 10 日内，甲方应

向转让方（岳晓玲、岳义丰、陈厚俊、刘锐）支付 500 万元现金；其余 500 万元

现金，在本协议签署后三个月内支付完毕； 

第二步，增资款（现金 2500 万元）分三次完成支付： 

第一次：第一步股权转让甲方已经完成第一笔转让款支付后的 5 个工作日

内，甲方应向乙方支付首期增资款人民币 1000 万元； 

第二次：乙方完成第二年业绩承诺并实现主要市场目标后满 1 个自然月时，

由甲方支付给乙方第二期增资款人民币 750 万元。 

第三次：乙方完成第三年业绩承诺并实现主要市场目标后满 1 个自然月时，

由甲方支付给乙方第三期增资款人民币 750 万元。  

（四）违约责任 

1、本协议生效后，双方均应诚实遵守履行。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协议项下义

务，或违反其陈述、承诺与保证均视为违约，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赔

偿责任。 

2、以下任一情形均视为一方的重大违约： 

2.1 乙方擅自向第三方转让目标公司，或者在目标公司股权上设定权利负担

（包括但不限于质押、抵押或其他权利限制）； 

2.2 乙方未按期办理本次股权转让之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 

2.3 甲方未按期支付股权转让款、增资款的； 

2.4 若乙方任何一年未完成业绩目标，乙方于承诺业绩年度的审计报告出具

后的 30 日内以现金的方式足额向甲方补足承诺利润与实际利润的差额。 

2.5 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的其他义务、陈述与保证，且经另一方书

面催告后仍未纠正的。 

如发生上述重大违约，则因违约而产生的其他损失和费用由违约方承担。 

3、甲方逾期支付股权转让款或乙方延迟办理股权变更的，应按所涉金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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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分之二向乙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4、因履行本协议发生影响协议根本履行的重大纠纷，履约方应向守约方支

付本协议金额的 5%的违约金，并承担因此产生的包括但不限于法院诉讼费、律

师费等损失。 

（五）其他 

1、本协议自以下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 

1.1 本协议经双方发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1.2 本协议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五、涉及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一）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形。 

（二）本次交易完成后，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同业竞争情形。如果

产生新的关联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

章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制度的规定履行审批及公告程序，积极保

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确保交易公允。 

（三）本次交易完成后，成都义幻网络将成为公司子公司，公司将继续规范

运作，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保持独立性。 

六、本次股权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股权投资的目的 

2015 年 11 月 5 日，公司与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签订了《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双方拟发挥各自在“互联网+医疗”方向的优势，共同打造智慧化医

疗服务生态圈。成都义幻网络是一家以移动互联网医疗服务为核心的高科技公

司，收购成都义幻网络公司，是公司在《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订后落地实施的

第一个项目，体现了公司进入“互联网+医疗健康”领域的信心和决心。随后公司

将逐步打造互联网健康的产业链，推动四川省智慧化医疗服务生态圈的快速形

成。本次收购符合公司的战略转型方向。 

（二）本次股权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1、风险 

成都义幻网络是互联网技术服务业务企业，对公司来讲是一个新的业务领

域，因此本次收购存在以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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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理风险 

实施并购之后，能否找到并采用得当的管理方法对子公司实施有效管理，管

理水平能否因企业发展而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些都存在不确定性，会造成管理风

险。 

（2）经营风险 

成都义幻网络相对于公司传统的经营模式较有创新性，属于新兴产业，所以

相应的经营风险也会增大，可能会存在因公司的决策人员和管理人员在经营管理

中出现失误，而导致公司盈利水平变化从而产生预期收益下降的风险。 

2、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公司本次以自有资金或向大股东借款进行投资，预计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本次对外投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成都义幻网络 40%股权，

依据会计准则将对其财务报表进行合并；若成都义幻网络未能按评估的经营性资

产价值测算完成收益，存在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风险。 

七、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作为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对公司关于签署《股

权转让协议》暨公司收购成都义幻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中的 40%股权的事

项进行了审核，并发表独立董事意见如下： 

（一）公司本次股权收购所涉及的相关议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权收购是公司在与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签订的《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后落地实施的第一个项目，体现了公司进入“互联网+医疗健康”

领域的信心和决心。随后公司将逐步打造互联网健康的产业链，推动四川省智慧

化医疗服务生态圈的快速形成。有利于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的长远

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本次股权收购的标的资产经过了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的

评估，按照评估值确定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交易价格公平、合理，符合相关法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338553/233855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122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19089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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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1、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本次资产购买涉及的评估机构为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具有

证券相关业务资格，除与委托方的正常业务关系外，不存在影响其为委托方提供

服务的其他利益关系，其出具的评估报告符合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 

2、评估假设前提合理 

本次评估假设的前提均按照国家有关法规与规定进行，遵循了市场的通用惯

例或准则，符合标的资产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合理。 

3、评估定价公允 

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实施了相应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

学性、公正性等原则，运用了合规且符合评估目的和标的资产实际情况的评估方

法，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评估定价公允。 

综上，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及整体安排。 

八、备查文件 

董事会会议决议 

独立董事意见 

《股权转让协议》 

审计报告 

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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